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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2967號)

４、GELATIN、SODIUM LAURYL SULFATE、TITANIUM 

DIOXIDE、TARTRAZINE、BRILLIANT BLUE FCF 、

PURIFIED WATER】.....1 cap。

(二)(處方二)EACH CAPSULE CONTAINS：

１、MAGNESIUM 

STEARATE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.. 0.8 MG

２、LACTOSE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.................add to 300 MG

３、HARD GELATIN CAPSULE....【#2 (衛部藥製字第

059677號)

４、GELATIN、SODIUM LAURYL SULFATE、TITANIUM 

DIOXIDE、TARTRAZINE、BRILLIANT BLUE FCF 、

PURIFIED WATER】.....1 cap。

(三)(處方三)EACH CAPSULE CONTAINS：

１、MAGNESIUM 

STEARATE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.. 0.8 MG

２、LACTOSE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.................add to 300 MG

３、HARD GELATIN CAPSULE....【#2 (衛部藥製字第

026826號)

４、GELATIN、SODIUM LAURYL SULFATE、TITANIUM 

DIOXIDE、TARTRAZINE、BRILLIANT BLUE FCF、

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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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LYCERINE、PURIFIED WATER】.....1 cap。

三、市售品及庫存品應依藥事法第80條相關規定，自核准變更

之日起6個月內辦理驗章後，始得販賣。

四、副本抄送各縣市政府衛生局，請惠予輔導貴轄機構業者倘

有陳列販售旨揭藥品，應配合旨揭公司回收驗章作業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屏東縣藥師公會、屏東縣藥劑生公會、屏東縣西藥商業同業公會、屏東

縣藥品調製商業同業公會

副本：基隆市衛生局、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、新北市政府衛生局、桃園市政府衛生局、新

竹縣政府衛生局、新竹市衛生局、苗栗縣政府衛生局、南投縣政府衛生局、雲林

縣衛生局、嘉義縣衛生局、嘉義市政府衛生局、臺南市政府衛生局、高雄市政府

衛生局、澎湖縣政府衛生局、臺中市政府衛生局、臺東縣衛生局、花蓮縣衛生

局、宜蘭縣政府衛生局、金門縣衛生局、連江縣衛生福利局、彰化縣衛生局、屏

東縣各鄉鎮市衛生所、本局藥政及毒品防制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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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33053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55號

承辦人：陳小姐

電話：03-3340935#2609

電子信箱：10031150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1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桃衛藥字第108012077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昱任藥品有限公司持有之「愛芙琳凝膠 0.1%(衛署藥

製字第046302號)」等2項藥品許可證委託製造廠變更一

案，請依說明段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　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08年11月8日衛授食字第1086020867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公司持有之藥品許可證業經衛生福利部同意變更，同

意變更之藥品許可證茲臚列如下：

(一)「愛芙琳凝膠 0.1%(衛署藥製字第046302號)」。

(二)「艾若膚乳膏 0.1%(衛署藥製字第046419號)」。

三、為確保民眾權益，請轉知所屬會員，配合旨揭公司辦理回

收驗章相關事宜。

四、副本抄送各縣市衛生局，請協助輔導貴轄機構業者倘有陳

列販售旨揭藥品，應配合回收驗章作業。

正本：桃園市醫師公會、桃園市藥師公會、桃園市藥劑生公會、桃園市西藥商業同業公

會

副本：各縣市政府衛生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A21080016691

■■■■■■藥物食品檢驗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8/11/12 10:47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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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衛生局 函
地址：50049彰化市中山路2段162號

承辦人：馬小姐

電話：04-7115141轉5401

電子信箱：bigcat@mail.chshb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1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彰衛藥字第108005540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大豐製藥股份有限公司「"大豐" 安止咳注射液5公絲

/公撮(右旋美蘇仿)」（衛署藥製字第033563號）中文品

名、英文品名、包裝、滅菌條件、成品檢驗規格及仿單、

標籤、外盒變更乙案，請依說明段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08年11月11日衛授食字第1086607090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衛生福利部同意旨揭藥品之中文品名、英文品名、包裝、

滅菌條件、成品檢驗規格及仿單、標籤、外盒變更；

(一)申請變更項目：滅菌條件；變更為121℃、15分鐘(核定

包裝材質及容量為：玻璃安瓿裝1毫升、玻璃安瓿裝2毫

升)。案內檢附之完整確校資料如下：

１、滅菌器：高壓蒸氣滅菌機(E3-86105)。

２、滅菌器裝載量：

(１)毫升玻璃安瓿裝：固定裝載36000支。

(２)20毫升玻璃安瓿裝：固定裝載11000支。

(二)申請變更項目：中文品名；變更為："大豐" 安止咳注射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A21080016846

■■■■■■藥物食品檢驗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8/11/14 08:32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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液5毫克/毫升。

(三)申請變更項目：英文品名；變更為：Antico Injection 

5mg/ml "T.F."。

(四)申請變更項目：包裝；變更為：1、2毫升玻璃安瓿裝，

100支以下盒裝。

三、基於保障民眾用藥安全，請轉知所屬會員，市售品及庫存

品自核准變更之日起，應依藥事法第80條及同法施行細則

第37條規定辦理，6個月內辦理驗章後始得販賣，副本抄送

各縣市衛生局，請輔導貴轄機構業者屆時倘有陳列販售旨

揭藥品，應配合旨揭公司回收驗章作業。

正本：彰化縣醫師公會、彰化縣藥師公會、彰化縣藥劑生公會、彰化縣診所協會、彰化

縣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、彰化縣牙醫師公會

副本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、基隆市衛生局、臺北

市政府衛生局、新北市政府衛生局、桃園市政府衛生局、新竹縣政府衛生局、新

竹市衛生局、苗栗縣政府衛生局、臺中市政府衛生局、南投縣政府衛生局、雲林

縣衛生局、嘉義縣衛生局、嘉義市政府衛生局、臺南市政府衛生局、高雄市政府

衛生局、屏東縣政府衛生局、臺東縣衛生局、花蓮縣衛生局、宜蘭縣政府衛生

局、澎湖縣政府衛生局、金門縣衛生局、連江縣衛生福利局、本局藥政暨物質濫

用防制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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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22006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2之1

號3樓

承辦人：李家銘

電話：(02)22577155 分機2352

傳真：(02)22536548

電子信箱：AH4107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1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衛食字第108212905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「"飛確" EB病毒抗

體試驗套組(未滅菌)」(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7234號)醫療

器材許可證，業經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一案，請依說明段

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08年11月11日衛授食字第1081610244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公司持有「"飛確" EB病毒抗體試驗套組(未滅菌)」

(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7234號)醫療器材許可證，業經衛生

福利部108年11月11日以衛授食字第1086033500號公告註

銷。

三、為確保民眾用藥權益，旨揭公司應依藥事法第80條及同法

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辦理藥品回收事宜，請轉知所屬會員

配合該公司辦理相關作業。

四、副本抄送各縣市衛生局，請輔導貴轄機構業者倘有陳列販

售旨揭醫療器材，應配合旨揭公司回收驗章作業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A21080016907

■■■■■■藥物食品檢驗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8/11/14 16:26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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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社團法人新北市醫師公會、新北市藥師公會、新北市藥劑生公會、新北市西藥商

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商業會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、金門縣衛生局、宜蘭縣政府衛生局、新竹縣政府衛生局、苗

栗縣政府衛生局、彰化縣衛生局、南投縣政府衛生局、雲林縣衛生局、嘉義縣衛

生局、屏東縣政府衛生局、臺東縣衛生局、花蓮縣衛生局、澎湖縣政府衛生局、

基隆市衛生局、新竹市衛生局、嘉義市政府衛生局、桃園市政府衛生局、臺中市

政府衛生局、臺南市政府衛生局、高雄市政府衛生局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69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22006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2之1

號3樓

承辦人：李家銘

電話：(02)22577155 分機2352

傳真：(02)22536548

電子信箱：AH4107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1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衛食字第108212614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七星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「釓噴酸葡胺（衛署

藥製字第052457號）」藥品許可證，業經衛生福利部公告

註銷一案，請依說明段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08年11月11日衛授食字第1081410723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公司持有「釓噴酸葡胺（衛署藥製字第052457號）」

藥品許可證，業經衛生福利部於108年10月29日以衛授食字

第1086029565號公告註銷。

三、為確保民眾用藥權益，請轉知所屬會員依公告事項辦理，

並需回收驗章者，請配合藥品許可證持有者回收市售產品

並依藥事法第80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辦理。

四、副本抄送各縣市衛生局，惠請輔導貴轄機構業者倘有陳列

販售旨揭藥品，應配合旨揭公司回收驗章作業。

正本：本件為分址分文

副本：金門縣衛生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A21080016908

■■■■■■藥物食品檢驗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8/11/14 16:43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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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33053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55號

承辦人：陳小姐

電話：03-3340935#2609

電子信箱：10031150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1月7日

發文字號：桃衛藥字第108011863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廣欣藥品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之「愛治喘液5毫克/毫

升(衛署藥製字第050253號)」等4張藥品許可證藥商名稱

變更一案，請依說明段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　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08年11月4日衛授食字第1086814218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公司持有之藥品許可證業經衛生福利部同意變更，同

意變更之許可證茲臚列如下：

(一)「愛治喘液5毫克/毫升(衛署藥製字第050253號)」。

(二)「舒治敏鼻用噴液劑(衛署藥製字第051028號)」。

(三)「克伏寧消炎噴液劑1.5毫克/毫升(衛署藥製字第052299

號)」。

(四)「"廣欣"克伏寧加強消炎噴液劑3毫克/毫升(衛部藥製字

第058647號)」。

三、為確保民眾權益，請轉知所屬會員，配合旨揭公司辦理回

收驗章相關事宜。

四、副本抄送各縣市衛生局，請協助輔導貴轄機構業者倘有陳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A21080016463

■■■■■■藥物食品檢驗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8/11/07 15:40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